
四 川 省 教 育 厅
川教函〔2024〕123 号

各普通高等学校、有关科研单位：

根据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认定办法》规定，

经有关高校、科研单位评选推荐并经教育厅复核，认定冯晨等

19782 名大学生为 2024 届四川省优秀大学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省

优毕业生”），现予以公布（名单见附件）。

各高校和科研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省优毕业

生的先进事迹，激励广大高校学生以省优毕业生为榜样，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成为堪

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。希望各省优毕业生谦虚谨慎、不骄

不躁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

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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